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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会《关于印发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及

分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等的要求，负责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等

产品生产、销售的监督管理和电动自行车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监

督管理。规范电子商务平台销售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的管理。依法

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问题，查处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强制性

国家标准要求，从事经营性改装原厂配件、外设蓄电池托架、拆

除限速器等影响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行为。督促电动自行车使用

较多的外卖等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二、检查内容及范围

（一）生产领域。对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生产者实行全覆

盖检查。

1.对电动自行车生产者主要检查：是否取得相应生产资质；

是否符合强制性认证要求；是否存在超认证范围生产电动自行车

的行为；采购的零部件是否履行了质量把控义务；产品包装标识

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；产品的说明书、合格证以及证书明示内容是

否与实物相符；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；是否存

在伪造、冒用认证标志或者其他质量证明文件的行为；是否存在

伪造产地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、厂址的行为。

2.对零部件生产者主要检查：是否有照经营；生产的电动自

行车零部件是否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；待销产品是否附有

质量合格证明。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生产者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充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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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产品是否符合 GB42296-2022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安全技术要

求》；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生产者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产

品是否符合 GB811-2022《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》强制

性标准要求。

（二）销售领域。对电动自行车及其零部件产品销售者进行

检查。

1.对电动自行车销售者主要检查：相关证照是否齐全；是否

履行进货检查验收义务；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产品（含进口产品）

是否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；是否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所售电

动自行车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相关信息；产品的说明书、合格

证以及证书明示内容是否与实物相符；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强

制性标准规定；是否存在伪造、冒用认证标志或者其他质量证明

文件的行为；是否存在伪造产地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、厂

址的行为；是否存改装原厂配件、拆除或者改变限速装置等影响

电动自行车安全性能的行为。

2.对电动自行车零部件销售者主要检查：是否有照经营；是

否建立进货验收制度及台账；销售的电动自行车零部件是否符合

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；产品是否附有质量合格证明。

3.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器、乘员头盔销售者主要检查：电动自

行车充电器销售者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是否符合

GB42296-2022《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》；电动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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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乘员头盔销售者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产品是否符合

GB811-2022《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》强制性标准要求。

4.登记注册地为本辖区的电动自行车销售者通过电子商务

平台进行销售的，是否在披露的商品信息中包含获得强制性产品

认证证书等相关信息；蓄电池、充电器、乘员头盔及其它零部件

销售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销售的，是否在披露的商品信息中

包含产品执行标准、质量合格证明等相关信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谋划推动。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

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。各单位要深刻汲取各地

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部署，

按照通知要求，制定细化方案，完善推动措施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形成整体工作合力，确保专项检查行动深入开展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主体责任，抓好源头治理。各单位要督促电动自

行车生产者、销售者认真落实市场监管总局 75 号、76 号令，将

符合条件的生产销售单位录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业产品质量

安全主体责任信息平台，指导其全面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，配

备质量安全总监、安全员，建立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工作机

制；要切实强化销售者进货查验责任的落实，张贴电动自行车及

其相关产品销售(改装)单位的告知书，并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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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所售电动自行车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

的相关信息，全面压实生产者、销售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全面排查隐患，严格依法处置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等有关

规定，持续加大检查力度，动态掌握工作底数（4 月 30 日前上

报附件 1），深入开展暗访暗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及时消除安全

隐患。要健全质量监管、执法打假、缺陷召回、信用惩戒协同联

动机制，强化对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问题闭环管理；对存在严重

质量违法行为的市场主体，要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并依

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。要采取函告、通报等多种方式，将发现的

外地生产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问题线索，及时通报属地市场监管

部门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，深化工作成效。各单位要充分发挥

“12315”维权作用，及时受理、依法处理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

投诉举报。加强对小微销售市场经营单位普法和相关质量标准宣

贯。要强化社会群众质量安全意识，发布消费提示，引导群众拒

绝购买使用违法拼装、加装、改装的电动自行车，切实提升社会

群众对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满意度。

联系人：产品质量监督科 郭一丹 2922611

邮 箱：smxjdgl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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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统计表

2.致全市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销售(改装)单位

的告知书

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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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统计表
序号 销售单位名称 品牌 销售地址 联系电话

备注 本表仅统计符合 GB17761-2018 的电动自车（查看铭牌

和合格证，未注明的，按电动自行车统计），不统计

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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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致全市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

销售单位的告知书

全市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销售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高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销售单位知法守法

意识，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自觉合法经营，共同维护市

场秩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认证认可条例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

相关规定，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，请各单位认真阅知执行。

一、依法取得营业执照，不得无照经营。

二、严禁销售不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。

三、严禁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一致性要求的电动

自行车。

四、严禁维修更换不符合标准的充电器、蓄电池、电动机等

相关产品。

五、销售者应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、

强制性产品认证和其他标识等信息，并建立进货和销售台账。

六、销售者应当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所售电动自行车符

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相关信息；通过电子

商务平台进行销售的，应当在披露的商品信息中包含相关信息。

七、严禁下列违法销售改装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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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严禁改装电动机、蓄电池、电源控制线路、控制器、转把

等装置；

2.严禁改装或加装后座、后靠背、后尾箱、后防护板、电池

组盒等组件；

3.严禁加装车篷、车厢等改变外形结构影响行驶安全的装置；

4.严禁其他更改电动自行车技术参数、影响电动自行车通行

安全的拼装、改装、加装行为。

八、违法违规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产品，非法拼

装、改装、加装电动自行车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24 日


